
本校計畫專任人員、勞僱型兼任助理
相關人事費申請說明

人事室 113年10月16日



大綱

人事費請領

未足月薪資及勞健保金額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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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費請領應檢附文件

職稱 檢附文件

計畫專任人員
(專任助理/博士後研究人員)

申請書影本，事病假扣薪
清冊(支援全校性人員)

若為紙本簽到退人員，則需附上簽到表。
支援全校性人員需附上事病假扣薪清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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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專任人員
(專任助理/博士後研究人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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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病假扣薪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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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費請領應檢附文件

職稱 檢附文件

計畫主持人
本校計畫案計畫主持人、研究奬助生(學習
關係)申請書。【研發處網頁下載】
(若為國科會計畫則僅附經費核定清單即可)

勞僱型兼任助理
(教學助理、工讀生

及臨時人員)

1.申請書影本
2.工作日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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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主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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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僱型兼任助理
(教學助理、工讀生及臨時人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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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 工作日誌



人事費印領清冊常見錯誤

◼ 保費身份別-代表是否於本校加保「健保」。

◼ 保費身份別會影響系統帶出「機關補充保費」及
「個人代扣補充保費」金額，請確認後再勾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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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專任助
理薪資請領
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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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為日期為Deadline，
若跑聯合服務中心則會
更快。



兼任助理薪
資請領流程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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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為日期為Deadline，
若跑聯合服務中心則會
更快。



其他應注意事項

1. 印領清冊、工作日誌或簽到表避免塗改過多之
偽製觀感。

2. 修改處請務必簽章。

3. 申請書、契約書地址欄不寫鄰里。

4. 地址欄若寫通訊地請於後面註明(通訊地)。

5. 工讀生申請書條件一致者歸成一份(有健保/無
健保、有自提勞退/無自提勞退、僱期一致者
、薪資同樣者…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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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月薪資試算

◼ 任職未滿一整個月，薪資依比例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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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算比例=薪資計算天數÷30 (不論大小月，每月皆以30天計算)

到離職時段 採計日數 案例 計算比例

月中到職
(非1號到職)

當月在職天數

1月15日到職(大月) 在職17天，計算比例17/30

4月15日到職(小月) 在職16天，計算比例16/30

當月在職天數+2(非閏年) 112年2月15日到職 在職14+2，計算比例16/30

當月在職天數+1(閏年) 113年2月15日到職 在職15+1，計算比例16/30

月中離職
(1號在職，最後在職
日非月底最後1天)

最後在職日
1月28日最後在職 計算比例28/30

4月28日最後在職 計算比例28/30

最後在職日+2(非閏年) 2月27日最後在職 27+2，計算比例29/30

最後在職日+1(閏年) 2月27日最後在職 27+1，計算比例28/30

同月到職又離職

當月在職天數 1月2日到職，1月30日最後在職 30-2+1，計算比例29/30

當月在職天數+2(非閏年) 2月8日到職，2月27日最後在職 27-8+2，計算比例21/30

當月在職天數+1(閏年) 2月8日到職，2月27日最後在職 27-8+1，計算比例20/30

到離職時段 採計日數 案例 計算比例

月中到職
(非1號到職)

當月在職天數

1月15日到職(大月) 在職17天，計算比例17/30

4月15日到職(小月) 在職16天，計算比例16/30

當月在職天數+2(非閏年) 112年2月15日到職 在職14+2，計算比例16/30

當月在職天數+1(閏年) 113年2月15日到職 在職15+1，計算比例16/30

月中離職
(1號在職，最後在職
日非月底最後1天)

最後在職日
1月28日最後在職 計算比例28/30

4月28日最後在職 計算比例28/30

最後在職日+2(非閏年) 2月27日最後在職 27+2，計算比例29/30

最後在職日+1(閏年) 2月27日最後在職 27+1，計算比例28/30

同月到職又離職

當月在職天數 1月2日到職，1月30日最後在職 30-2+1，計算比例29/30

當月在職天數+2(非閏年) 2月8日到職，2月27日最後在職 27-8+2，計算比例21/30

當月在職天數+1(閏年) 2月8日到職，2月27日最後在職 27-8+1，計算比例20/30



事、病假計算

◼ 事病假扣薪，不分2月或大小月，均以240小時計算出時薪後扣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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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備註 計算方式

請3天5小時病假

不分2月或大小月

(1)月薪÷240=時薪
(2)(時薪÷2)×29時(3天×8小時+5小時)

請3天5小時事假 (1) 月薪÷240=時薪
(2)時薪×29時(3天×8小時+5小時)

病假、生理假扣半薪，事假扣全薪



破月保險費試算(勞保、職災、勞退金)

14

破月比例=保費計收天數÷30

◼ 破月勞保、職災、勞退金=全月金額*破月比例

*外籍人士及年滿65歲者，就業保險不計算，請自行扣除該欄位。

【人事室網頁主選單→勞健保、勞工退休金→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勞健保對照表】

以月薪33800元，本國籍人員為例



破月保險費試算(勞保、職災、勞退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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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退保時段 採計日數 案例 計算方式

月中加保
(非1號加保)

30-加保日+1

10月30日加保(大月) 計算30-30+1，保費計收1日

10月31日加保(大月)
將31日當作30日計算，
30-30+1=1，保費計收1日

7月10日加保(大月) 計算30-10+1，保費計收21日

2月28日加保(非閏年) 計算30-28+1，保費計收3日

2月29日加保(閏年) 計算30-29+1，保費計收2日

月中退保
(1號在保，月底最後
1天不在保)

退保日

1月15日退保(大月) 保費計收15日

1月30日退保(大月) 保費計收30日

1月31日退保(大月) 保費計收30日

2月28日退保(非閏年) 保費計收28日(不是30天)

2月29日退保(閏年) 保費計收29日(不是30天)

同月加保又退保 退保日-加保日+1

1月2日加保，1月30日退保 30-2+1，保費計收29日

2月8日加保，2月27日退保 27-8+1，保費計收20日

破月勞保、職災比例=保費計收天數÷30 (不論大小月，每月皆以30天計算)

加退保時段 採計日數 案例 計算方式

月中加保
(非1號加保)

30-加保日+1

10月30日加保(大月) 計算30-30+1，保費計收1日

10月31日加保(大月)
將31日當作30日計算，
30-30+1=1，保費計收1日

7月10日加保(大月) 計算30-10+1，保費計收21日

2月28日加保(非閏年) 計算30-28+1，保費計收3日

2月29日加保(閏年) 計算30-29+1，保費計收2日

月中退保
(1號在保，月底最後
1天不在保)

退保日

1月15日退保(大月) 保費計收15日

1月30日退保(大月) 保費計收30日

1月31日退保(大月) 保費計收30日

2月28日退保(非閏年) 保費計收28日(不是30天)

2月29日退保(閏年) 保費計收29日(不是30天)

同月加保又退保 退保日-加保日+1

1月2日加保，1月30日退保 30-2+1，保費計收29日

2月8日加保，2月27日退保 27-8+1，保費計收20日



破月保險費試算(勞保、職災、勞退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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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月勞保、職災、勞退金=全月金額*保費計收天數÷30(破月比例)

範例:月薪33800元的本國人

10/30到職 個人負擔 機關負擔

勞保、職災、勞退
計算方式相同)

836*1/30=28元 2924 *1/30=97元

範例:月薪33800元的外籍人士

10/30到職 個人負擔 機關負擔

勞保、職災、勞退
計算方式相同)

766*1/30=26元 2680 *1/30=89元



健保費試算

【人事室網頁主選單→勞健保、勞工退休金→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勞健保對照
表】

以月薪33800元為例(本籍、外籍人士金額相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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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以當月最後一天是否在保為基準
如最後一天在職(在保中)，則以整月費用計收(不是按比例計算)；
如最後一天不在職(已退保)，則為0元。

例:10/9到職 個人負擔 機關負擔

健保 540元 1684元



離職儲金試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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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離職儲金(外籍人士適用，不含外配及持永久居留證者)

先計算出當月薪資後乘以6%(公提及自提計算方

式相同)

★以上計算方式可於人事室網頁下載使用
【人事室首頁→主選單→勞健保、勞工退休金→ 本校未足月薪資
、勞保、健保、勞退金、離職儲金及事病假計算方式】



人員聘用、申請書：

計畫案專任人員-李昕小姐(分機1623)

勞僱型兼任助理-蘇子予小姐(分機1619)

勞健保、勞退金、職災：

計畫案專任人員-李芷儀小姐(分機1621)

勞僱型兼任助理-廖偉帆先生(分機1620)

計畫案專兼任人員支領薪資：

廖偉帆先生(分機1620)

差勤系統:

謝佳芸小姐(1606)

各分項聯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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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告 完 畢

感 謝 聆 聽


